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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收到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放的国内外发明专利资金补助 2,720,000.00 元，

补助依据为义乌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义政发

〔2018〕54 号）的文件，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已经到账。 

上述政府补助系与收益相关，公司将此项补助确认为当期收益，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有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

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2、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

助的类型。本次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720,000.00 元，预计对公司 2021 年度税前利

润产生的影响是 2,720,000.00 元，最终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状况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

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有关政府补助的批文和收款凭证； 

2、深交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